
 

有關聯交所所作決定的修正公告 

 

本公告是廣東愛得威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針對 2025年 7月 7日發佈的“有

關聯交所就 GEM規則第 17.26條所作決定之補充公告”(以下簡稱“原公告”)中的資訊錯誤進行更

正。更正資訊如下： 

（一） 原公告標題修改 

原公告標題 

“有關聯交所就 GEM規則第 17.26條所作決定之補充公告” 

修正為 

“有關聯交所就上市規則第 13.24條作決定之補充公告” 

 

（二） 原公告暫停交易決定依據修改 

原公告內容 

“本公告乃由廣東愛得威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 則》第

17.10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作出。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 七日之公告（「該公告」），內

容有關上市科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就《GEM上市規則》第 17.10條作出之決定。” 

修正為 

“本公告乃由廣東愛得威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4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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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

月七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上市科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就上市規則第 13.24條作出

之決定。” 

 

（三） 原公告暫停交易開始日 

原公告內容 

“除非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2B.06(1)條所賦予的權利申請審閱該決定，否則本公司股份將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五日（該決定日期起計七個營業日屆滿後）起暫停交易。” 

修正為 

“除非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2B.06(1)條所賦予的權利申請審閱該決定，否則本公司股份將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該決定日期起計七個營業日屆滿後）起暫停交易。” 

 

 

 

中國深圳，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